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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 
 
 

东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关于 2024 级
函授学生教学及管理工作安排的通知 

各校外教学点： 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严格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

学点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〔2022〕1 号）和教育

部《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

见》（教职成厅〔2022〕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了加强我校外教

学点规范建设，建立标准工作流程，确保教学工作规范有序，保

障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质量，现对 2024 级函授学生教学及管理工

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教学活动安排 

学院依据东北农业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方案统

筹安排各专业学期课程开设与考试，教学采用“线上线下”相结

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，线上学习依托东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
官网内的学习平台和管理平台进行，线下课程面授、实验实践、

论文答辩、开学典礼、毕业典礼、学生班集体活动等由校本部和

各校外教学点按要求根据实际情况组织。各校外教学点每学期须

按要求组织相关教学活动，将教学活动实施方案提前报送继续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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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学院对应业务部门审批，审核通过后将各项教学活动时间、要

求及相应组织流程在学院官网发布通知并组织实施。东北农业大

学继续教育学院官网与在线教学平台是各项教学活动发布通知

的官方渠道，学生每周定期登录查阅通知公告、了解教学安排、

参加教学活动是学生自身应该履行的学习责任和义务，班主任所

转发的通知属于管理过程中的友情提示，任何学生不得以没人通

知其参加学习、报名、考试等理由作为其未参加相应教学活动的

借口。所有校外教学点学生每学期必须履行学期注册程序（以在

线教学平台学习统计记录、考勤、考试等教学活动痕迹为准）。

学习过程中的学籍异动、延期毕业申请、学士学位申请、学士学

位外语考试报名等学习活动，学生必须本人依照相关通知在学习

平台和管理平台完成办理、需要填写纸质手续的由学生本人填写

并签字确认，校外教学点管理人员审核签字，按照办理批次整理

后提交学院审核，学院审核后在系统内公布审核结果或公示，学

生自行查询办理结果。校外教学点管理人员必须提醒所辖学生，

助学管理过程中的微信、短信、QQ、电话咨询等聊天记录，只作

为班主任与学生咨询沟通的技术渠道，聊天过程不具备替代上述

各项申请和审核手续的效力。 

二、教学管理文件 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严格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设

置与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〔2022〕1 号）《关于推进新

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教职成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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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2〕2 号）精神，学校以 2024、2025 年为高等学历继续教

育转型过渡期，依据教育部、各省厅具体管理规定的出台和调整

陆续修订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管理文件，2024 级函授学生各

项教学管理文件以单独文件形式发布作为管理依据，各校外教学

点应按照文件内容分别组织管理人员、教师、学生进行学习。 

三、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 

学期课程考试和考核成绩标准划定由继续教育学院统一管

理。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为考查或考试。考查，可以是论文、报

告、独立作业、实践操作和书面试卷等；考试，主要以线上考试

为主，辅以线下考试，可以是开卷或闭卷；原则上重大考试一般

进行线下考试，如成人学士学位外语考试。各校外教学点做好保

卷、考场布置、监考、巡考、试卷整理邮寄等事宜。 

学生需在学习平台按时完成必修课程进度，课程点播和课程

作业面授辅导作为平时成绩一部分，具体以学院根据课程特点制

定的开课计划为准。 

各校外教学点要高度重视学生成绩的考核，客观真实做好登

记和上报工作，各门线下考试应配有考场记录和学生签到、监考

教师签名、考试情况汇总报告等，整理完毕后复印装订作为校外

教学点相应考试组织材料，以备接受所在省教育主管部门评估检

查，材料原件加盖公章连同纸质试卷报送高校备案存档。考试（考

查）成绩在学习平台上公布，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账号登录查询

自己的考试成绩。学生学期课程考核不及格或未参加学习和考试



 4 / 7 
 

的学生，按教务部门公布的重修计划申请重修，学生课程考核合

格后不允许重修。 

四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 

各校外教学点要严格按照东北农业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相应要求认真安排 2024 级各专业毕业生的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撰写、评审、答辩和考核工作。学生毕业论文

由学生上传至学习平台，学校在平台内完成学生提交论文的审

核、评阅工作。 

校外教学点要做好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教师的选聘工作。

校外指导教师资格必须符合学校规定，并报继续教育学院教务部

门备案。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实行指导老师负责制，对整个毕业设

计（论文）阶段的教学活动全面负责，定期检查学生的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进度，及时解答学生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撰写过程中提

出的问题，督促学生认真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，据实撰写

指导教师评语。每位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教师原则上指导人数

不超过 30 人。 

校外教学点需成立答辩委员会组织毕业生论文答辩工作。答

辩委员会根据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和答辩情况综合评定成绩。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复制比检测由学生本人自行查重，提交论文

需要附查重报告，我校实行全员查重，如发生伪造报告等行为造

成的论文成绩不合格、无法取得学位等结果责任自负。所有学生

毕业论文都要做好教育部组织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论文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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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准备，按照抽检结果，进行相应的整改。涉及严重的学术不端、

论文造假者，高校保留注销学士学位证书的权力，毕业论文成绩

合格后不允许重修。 

五、教学质量管理 

加强 2024 级函授教学过程的服务与管理，是控制教育质量

的有效措施，也是促进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健康、持续发展的

可靠保证，是高校与各校外教学点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 

各校外教学点要高度重视 2024 级函授教学过程的管理工

作，严格按照各省（市）教育主管部门和我校的要求，做好日常

教学管理工作，妥善保管好教学过程中的原始资料和记录。如：

教学任务书、教师聘任书、面授安排通知、面授课程表、学员考

勤表、线上课程督学记录、考试安排表、考场监考记录、学生考

试试卷、教材发放表等资料。 

我校继续教育学院根据校外教学点安排的面授及考试时间，

派出管理人员进行现场实地检查和巡视，并定期开展常规的评估

检查业务，对校外教学点主要教学过程管理中所要求保存的资料

和记录进行检查和评估，培训交流座谈，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过

程中出现的问题，促进校外教学点教学管理工作健康发展。各校

外教学点每年需撰写年度办学质量报告对办学情况进行阶段性

梳理和总结。 

六、学籍管理及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档案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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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籍管理参照学院官网公布的管理规定执行。2024 级函授

学生入学后要立刻登录学信网核对自己的学籍信息是否准确，如

需勘误，按规定时间反馈并提交规范材料，履行更正手续，逾期

未进行反馈，则视为学信网信息核实无误，不再更正学籍信息。

2024 级函授学生学制按照上报教育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内

规定时限执行。达到最低修业年限未通过毕业资格审核或者主动

延长学制申请学士学位的学生需要填写延长学制申请；申请以学

期为单位，一般为每学期学生毕业资格审核期间提交审核，具体

办理时间以通知公告为准。我校函授专升本学制设置为 2.5-5

年，超出学制未毕业学生将按照学籍管理规定处理并注销学籍。

涉及申请延长学制、学籍异动等情况参考学籍管理规定执行。 

我校严格执行毕业、学士学位资格审核，符合条件者才予以

注册毕业。各校外教学点函授学生毕业证书、学士学位证书（符

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）、学生成绩单、毕业生登记表、学士学

位申请表（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）由学校统一打印，各校外

教学点组织发放，并且留存证书和档案发放签字记录。 

七、学费事宜 

我校 2024 级函授学生学费，以年为单位收取，学生按照招

生简章公布学费标准直接向我校财务缴费，具体形式以高校公布

为准。我校不支持校外教学点代收学费、一次性收齐学生所有学

费等不规范行为。请学生注意维护自身的权益，不要给非法中介

可乘之机。学生缴费后，可登录学习和管理平台，查看缴费状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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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服务与咨询渠道 

继续教育学院将认真做好教学过程管理工作，热情地为各校

外教学点和函授学生提供学习支持服务。 

东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业务科室联系方式： 

招生科 0451-55192663        学籍科 0451-55192422 

教务科 0451-55192755         考务科 0451-55192655 

评估科 0451-55192294         核算科 0451-55192613 

东北农业大学 2024 级函授办学各校外教学点联系方式： 

黑龙江省水利学校             0459-2763777/13895788801 

甘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      13836223465 

杭州市余杭区西溪教育进修学校 0571-61077239/15068546601 

曹县芙蕖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    0531-86087896 15666270536 

河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承德市分 0314-7550080/7558780 

涿州市技师学院               0312-3978903,13933234593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

2024 年 4 月 11 日 

 


